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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構良善的政府管制治理：歐美的運作經驗 

 

胡至沛
＊
 

 

摘要 

 

為了明確陳述何謂良善的管制治理，本文將以英美與歐盟等國家為例，分述

其在過去管制改革歷程中，如何提升本身對於管制政策的品質與治理能力，並且

針對相關制度設計與運作經驗，以比較分析的方式，將此種治理理念加以呈現。

據此，本文預計將分為四大部分： 

首先、興起背景分析：指出 1980 年代末期，因財政困境所導致的政府失靈，

以及人民對於政府的不信任，兩者是促使政府對管制政策，產生治理方式轉變的

重要背景因素；其次、歐美的管制治理運作經驗分析：分別從課責機制、諮詢制

度，以及影響分析等三個角度，以比較分析與經驗對照，詳述其主要內涵與所遭

遇的問題；再者、評論與反思：論述管制治理所傳遞的理念，是否足以稱為是一

種普世的價值，值得學習與仿效？以及在實際運作上所可能到的問題；最後、結

論：歸納上述的分析與說明，並且參照當前歐美等國在政府管制領域上，所從事

最新的研究與發展趨勢，提出相關的思考方向與建議。 

 

關鍵詞：管制治理、管制改革、獨立管制機關、管制影響分析 

 
 
 
 
 
 
 
 
 
 
                                                 
＊ 作者為中華大學行政管理學系助理教授  E-mail:billhu0711@gmail.com 



2007TASPAA 年會暨第三屆兩岸四地「公共管理」研討會 

 2 

壹、引言 

自從 1980 年代以來，世界各國歷經政府失靈與嚴重的財政赤字問題，許多

國家在相關產業陸續採取許多解除管制政策，例如航空、鐵路與公路運輸、金融

市場、能源電力與電信通訊等，導致各國政府出現大量的國營事業民營化現象，

然而這些改革措施在經濟上所展現的成效，也喚起各國政府對市場運作機制的重

視，儼然成為一種新的治理模式（Hahn, 2000）。另一方面，隨著全球化與科技

的快速發展，許多國家回過頭來開始重視政府與市場之間的選擇問題，著手進行

一連串的管制改革（regulatory reform），並且對於傳統的政府管制措施有了重新

詮釋，認為所謂管制改革不只是解除管制而已，更意味著政府必須要有更好的管

制治理能力，也就是必須進行更有效的再管制。為了充分瞭解改革的成效，經濟

貿易合作暨發展組織（OECD），便開始針對各國所進行的管制改革內容，進行

一連串有系統且深入的長期研究，並且明確的指出各國所進行的管制改革，其主

要的目標是在於（1997a）：第一，提升政府管制的品質；第二、重新檢視政府

的管制政策與機制；第三、改善管制政策制訂的程序與管理革新的歷程。 

然而，本文研究的主題—管制治理（regulatory governance），該理念的出現

與各國所從事管制改革密切相關，並且首見於 OECD 在 2002 年所出版的報告

書—「OECD 國家的管制政策：從干預主義到管制治理」（Regulatory Policies in 

OECD Countries：From Interventionism to Regulatory Governance），在該報告書

中，OECD 特別以管制治理為標題為名，另列專章，用來說明各國近年來各種提

升管制政策品質，所採取的各種革新措施與努力。綜觀該報告書所陳述的管制治

理的意涵，非常明顯地有別於過去傳統所強調的「命令與控制」（command and 

control）政府管制方式，也就是以嚴格管制法規，控制相關的公共服務的提供，

或者限制不被允許的行為出現。相反的，在 OECD 報告書中所描述的管制治理，

則是另一種完全不同的治理理念，其所強調的，不僅是政府如何推動優良的管制

政策，以及減少不必要管制法規的障礙，更重要的是，如何透過良好的制度設計

與立法過程，搭配適當的策略與工具，使政府能專心於政策制訂的核心職能，把

不需要再繼續從事的服務，轉交給民間社會與市場，使其充分發揮其效率與效

能；最後把原屬於政府管制的領域，以更公開透明的方式，讓所有相關利害關係

人能充分參與其中，共同協力達成政府管制的目標，進而提升人民的經濟與社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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福祉。 

再者，綜觀各國政府近年來所從事的行政革新、政府再造等變革活動，其最

終的目標都是在追求「善治」（good governance），使政府更具有課責性以及運作

上更有效率（Minogue, 2002）。因此從政府的行政革新的觀點來看，透過制度發

展、能力建立、採取適當的分權、立法與行政機關的協調，便成當前革新的首要

目標。一般而言，良好的政府治理通常被稱做是善治，它本身是一種社會管理過

程，亦是政府與公民對公共生活的合作管理。善治所代表的是一種民主過程，建

立起國家與社會，或是政府與公民之間的良好合作關係。近年來各國政府從事的

行政革新、政府再造等變革活動，其最終的目標都是在追求「善治」，當然在管

制政策上的改革亦是如此。事實上，何謂「善治」？有些具體的衡量標準？不論

從學術研究與實務運作上皆無定見，本文則是以歐美等國家，在管制改革過程

中，本身制度設計的「課責性」、決策過程的「公開透明與參與」，以及配合「管

制影響分析」的進行，這三種角度做為論述建構良善管制治理的比較分析基礎。 

 

貳、管制治理的興起背景分析 

廣義而言，管制等同於政府，政府所做的每件事都是管制，管制亦是立法、

治理與社會控制，所有政府的活動皆可包含在「管制」在內；另一方面，管制代

表的是政府核心的功能，亦是公權力的最佳展現，一旦出現任何危害人民福祉與

利益的情況，在過去，政府往往採取嚴格的法令禁止，或者親自提供重要的民生

服務，以維護國內的社會秩序，建立適當的市場運作方式。但是這樣的認知到了

1980 年代卻有所轉變，也使得過去慣於採用的直接干預、命令與控制的治理方

式有所轉變，認為政府應該減少對於企業活動限制，而政府的管制政策目標與行

為必須重新調整，以提升其效率與效能（Head & McCoy, 1991）。 

然而，在二十多年間，究竟是哪些因素使政府在管制領域上，不論在制度設

計與實際的運作方式，產生如此重大的轉變？當中有何主要的特徵（參閱圖 1），

在此則是提出以下的解釋（胡至沛，2006）： 

第一、政府的經濟與財政問題：過去凱因斯所主張的福利經濟學，長期指導

著各國政府的經濟發展，認為政府必須擔負起照顧人民的責任，因此政府可以透

過各種管制政策，經由國營事業提供人民所需的公共服務，以解決市場功能不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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等失靈現象。但是此種思想到了 70 年代末期，受到國際經濟產生劇烈變化，特

別是當時的石油危機，為了繼續維持公共服務的提供，政府本身的預算赤字增

加，加上國內失業問題日趨嚴重，通貨膨脹不斷的問題出現，福利經濟學的主張，

開始受到嚴格的考驗，而所謂自由經濟學者們紛紛提出強烈的批評與質疑，並且

認為政府如同市場，一樣會出現各種嚴重的失靈，當中又以不當的管制更是罪魁

禍首。因此，解除政府不當管制、公共服務的市場自由化與民營化，此種市場途

徑改革路線，以提供更具有競爭性的公共服務，便成為此時共同的呼籲，並成為

各國紛紛進行所謂「管制改革」
1運動的核心主張。 

其次、除了經濟與財政問題之外，在 1980 年代末期，各國政府另面臨另一

種挑戰，人民對於政府的不信任，逐漸在各國境內形成，進而開始影響到政府治

理的正當性。因此，為了挽回人民對於政府的信心與信賴，提升政府的治理能力，

便成為各國政府共同的首要目標。然而，不論是 OECD 的調查或者從事各國的

發展經驗所顯示，獨立管制機關成為各國在管制制度設計上，共同採取的一種變

革手段，希望透過「機關獨立」與「行政專業」等特質，以再次取得民心，使政

治力退出政府重大的管制政策，同時避免官員受到特定團體的影響，做出損害人

民公共利益的決策。雖然，獨立管制機關至今仍是飽受爭議的政府組織，為了展

現其獨立與專業特質，在其實際運作上仍需要完善的配套措施，如此才能有效提

升政府的治理能力，協助政府追求善治的目標。 

                                                 
1 1980 年代以來，各國開始將一些長期受到政府管制的產業，紛紛減少對其管制，並且大量的使用「解除管制」

（deregulation）一詞來說明各種減少政府管制的現象，並且認為這是管制改革的全貌。事實上，依據 OECD（2002）界

定所謂的管制改革，主要包含三個階段：管制、解除管制，以及再管制（re-regulation），而改革焦點本身從早期重視解

除政府管制或是減少政府管制，轉變到目前的透過各種制度設計，以改善既存管制政策之品質，以重新檢視既有政策成

效與制訂新的管制措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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管制治理模式 

發展背景  政治經濟的轉型 

 公共管理的影響 

 強化競爭與信任 

可能的類型  干預性管制 

 受管制的自我管制 

 私人的自我管制 

 干擾性管制 

特徵  公共服務提供模式的移轉 

 獨立管制機制治理的架構 

 強調管制的決策參與和透明 

 以多元途徑強化管制課責 

運作上的重要課

題 

 避免被俘虜 

 確保政治上的獨立性 

 減少管制風險 

 影響分析的實施 

 取得民眾的信任 

圖 1 管制治理的興起與內涵 

資料來源：胡至沛，2006，頁 67。 
 

此外，Minogue 與 Carino（2006）亦認為管制治理的概念出現，特別與 1980

年代以來，各種討論政府管制、民營化與後民營化的管制改革研究成果有著密不

可分的關係：首先、對於政府管制政策的分析，必須超越傳統以法規命令的觀點，

解釋政府與企業之間互動關係，取而代之的，則是從政府與市場的角度，從經濟、

法律、政治、公共政策與管理等學科角度，建立其治理的原則；其次，政府管制

所代表的是一種政策制訂的過程，亦是一種治理方式的呈現，吾人就必須注意到

當中的制度設計的問題，特別獨立管制機關角色與定位，尤其此種機關通常結合

了行政、立法與司法三種功能，如何維持其獨立性與課責性往往成為討論的焦

政府的信任危機 

 選擇獨立制度挽回民心 

 善治的追求 

經濟與財政危機 

 1970 年代石油危機 

 政府功能的失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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點；最後，討論管制治理亦必須關注到政府與其他被管制團體，或稱為利害關係

人的互動關係，如何政府提出管制政策、決定替選方案的依據，以及強化執行的

成效與產生順服的行為。 

綜合以上所述，管制治理重新引用了美國在激進改革時期（progressive）為

代表的「管制國家」（regulatory state）2概念，強調獨立與專業的政府管制精神，

並且成為近年來各國政府在管制制度發展上的一種風潮與學習對象；此外，對於

政府管制的研究，開始與治理的概念相互結合，並且與政府、市場與公民社會三

種治理模式相互連結，形成彼此協力與合作的網絡關係，因此使得政府的公共服

務將不再由政府單獨提供，而是政府、市場與社會共同的責任，而政府將可以藉

由管制此途徑來領航這個提供服務的網絡。 

 

參、歐美的運作經驗 

    如前所述，管制治理的興起與各國政府過去的經濟表現不佳、預算赤字問

題，或者是本身人民對於政府所產生的不信任行為有關，這些因素迫使其必須在

管制制度設計與運作方式有所調整。然而，此種政府治理型態的轉變，在各國究

竟呈現出何種面貌？當中有哪些重要制度的設計？以及如何建構出一個良善的

政府管制治理（good regulatory governance）？事實上，綜觀國內外對於此部分

的研究皆無定論，或是沒有特定可以參照的面向與指標。在此主要是使用一般對

於何謂善治的常見標準，以及歐美等國在此方面的運作經驗，嘗試性的從制度設

計的「課責性」、決策過程的「公開透明與參與」，以及配合「管制影響分析」的

進行，這三種角度做為論述建構良善管制治理的比較分析基礎。 

一、制度設計的課責性：課責是維持公眾的信任，用以獎優汰劣的一套系統，

讓政府與行政人員對民眾能夠確實地負起責任，而健全的課責機制更具民主治理

的基石。各國政府進行管制改革的最終目標在於提升人民的福祉，以及善治的追

求。近年來，歐美等國在管制改革的過程中，亦致力於管制政策的課責機制發展，

並且將焦點主要集中於管制政策的審核，以及在如何將獨立管制機關融入本身的

                                                 
2
過去二十年來所盛行的新公共管理運動與民營化政策，雖然使國營事業或公共服務提供責任逐漸轉移到民間，但未使政

府干預的角色就此萎縮，甚至相反的，政府的管制反而更多也更重要，扮演起監督與管理的角色，而這種情況已被 Majone
（1994、1996、1997、1999）與 Moran（2001a、2001b、2002、2003）等人稱之為是一種「管制國家」（regulatory state）
再次興起的現象，當中又以 Majone 的研究最常被引用與說明，對此，他（1997）曾歸納出兩個主要的再次興起因素：

福利國家的式微與政府的管制失靈，以及 1980 年代以來的解除管制與民營化的運動，受限於篇幅，在此不再論述，有

興趣的讀者可以參閱其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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制度中，並且保有一定的課責性。前者透過審查各管制機關所提出的管制計畫、

法規草案，以及影響分析報告等，以掌握政府管制政策的品質；後者則是關注此

種特殊類型的管制機關，如何在政府體制內順利運作，並且不會因為強調其獨立

性而失去控制。在這兩者當中，又以獨立管制機關的課責性維持最為重要，主要

是因為，除了美國以外，對其他國家而言，此種機關的設置，不但是前所未有的

體制變革，更容易本身的傳統制度產生衝突，使得反對者常以擴權與濫權批評此

類的機關，因此如何使此類機關受到合理的監督與管理，便格外引起關注。在此

將這兩項課責議題，以及在歐美的發展情況分述如下： 

第一、審核制度：美國可以說是最早建立管制政策審核制度的國家，1970

年代尼克森執政時期，為了改善當時的生活品質，便以總統行政命令的方式，要

求各聯邦機關，針對環保、健康醫療與消費者保護等社會管制政策，必須送交管

理預算局審核，並且在後續歷任總統的努力下，逐漸確立了管制政策的審核制

度。事實上，從歐美實際的運作經驗來看，審核制度建立與管制影響分析

（regulatory impact analysis,RIA）的實施密不可分，並且設置的型態、方式，以

及扮演的功能亦有所不同（參見表 1）： 

1. 機制的屬性而言：除了美國以外，英國與歐盟在審核方式都是由相關機

關負責，並且不是所有管制政策都會接受審核，其主要是因為英國與歐

盟在此面的發展遠比美國慢了許多，但是從近年來的發展趨勢而言，仿

效美國經驗，建立統一與專責的審核機制，全面強制要求接受審核，似

乎是其共同的目標。 

2. 就負責的機關與設置依據而言：美國透過總統的行政命令，使管理預算

局（OMB）成為聯邦政府重大管制政策的主要審核的機關，但是真正的

審核工作則是落在資訊與管制事務辦公室（OIRA），並且能夠退回或擱

置各機關所提出的管制計畫；英國雖然沒有專責的審核機關，並且分屬

於內閣、議會與更佳管制小組等身上，但是就實際運作上，管制影響小

組與議會審計局（NAO），則是分別擔任事前與事後審核的角色，共同

負起提升管制政策品質的責任；同樣的，歐盟於 2003 年才正式推動影響

分析制度，尚未有明確的機關負責相關的審核，目前則是由歐盟議會所

屬秘書處負責，其工作在於彙整各管制機關的研究報告，送交歐盟國會

進行立法審查，本身不具有專業的審核能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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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就目前運作的情況而言：OMB 與 OIRA 固然是美國當前最重要的審核機

制，並且具有一定的專業能力，但是其直屬於白宮之下，卻容易接受到

來自總統的關切與壓力，自動選擇特定偏好的政策，再經由總統送交國

會進行立法審查；英國的問題來自於制度設計上，由於缺乏強制力，各

管制機關得以自行決定是否要提出影響評估報告接受審查，容易產生怠

惰的心裡，此外各管制機關的審核標準的要求並不一致，使得最後的政

策品質參差不齊；歐盟的問題來自於本身的制度設計，以及管制機關的

能力兩方面，在缺乏有效的資源的情況下，管制機關容易各行其事，亦

不具有足夠的專業進行審核工作。 

 

表 1 歐美管制審核制度比較分析 

 美國 英國 歐盟 
機制屬性 統一 分散 分散 
負責的機關  OMB 與 OIRA  內閣辦公室直

接所屬的審核

機制 
 內閣當中所屬

的審核機制 
 議會所屬的審

核機制 
 獨立於行政與

立法的的審核

機制 

 無，但是由秘書

處負責協調 

設置的依據  依照歷年的總

統行政命令而

形成 

 無  無 

可能出現的問題  過度控制、報喜

不報憂 
 品質參差不

齊，不具有強制

效力 

 各機關的專業

審核能力不足 

資料來源：胡至沛，2006，頁 213。 

 

第二、獨立管制機關的設立：獨立管制機關之濫觴於世，起源於十九世紀末

期美國的獨立管制委員會，而極勝於新政時期，當時執政的羅斯福總統為對應經

濟大恐慌，設立種種新政管制委員會，並且賦予其獨立行使準立法權、準司法權

在內的廣泛權限，因而引起是否逾越權力分立分際的憲法爭議，此等爭議最終以

聯邦最高法院的實質合憲判決告終，因而更引發另一波獨立管制委員會的設立風

潮（蔡茂寅，2004）。百年以來，獨立管制機關曾被認為有違背憲之餘，主要是

因為其同時擁有準司法權與立法權，違反權力分立原則；獨立管制機關的成員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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屬行政人員，而其任免因需經過議會同意，有侵犯到行政權之嫌；獨立機關的成

員不受行政最高首長之指揮監督，亦不會向議會負責，有違責任政治之原理。 

Shapiro（1997）曾指出，在美國，「獨立」這個字眼具有兩種意義：第一種

預算上的獨立，例如 EPA 與 OSHA 等此類機關，雖然屬於總統的行政權之下，

卻具有各自的決定預算的權力；第二種地位上的獨立，例如，FCC、FTC 等具獨

立性質的委員會機關，此類的機關最早出現於 1887 年激進改革時期，其設置的

主要是為了解決當時兩黨在行政上無效率、貪污與政治偏私等嚴重問題，因此特

別將政治與行政分離，改採委員會的形式，取代單一首長制的行政機關，並且反

對強有力的單一行政權的控制，把權力進行切割，就此觀點而言，所謂「獨立」

就是要避免單一政黨的控制。因此，他認為美國所設計的獨立管制機關，並不是

獨立於國會、法院、政黨政治，也不是獨立於美國憲法所設計的三權制度，而是

獨立於單一政黨的立即控制。 

    為了挽回民眾的信賴，此種具獨立精神與專業能力的管制機關，在近二十多

年開始被學習與仿效，並且大量出現在攸關影響深遠的經濟性管制領域上。英國

負責推動管制改革的更佳管制小組，其報告中更是指出，在英國所謂獨立管制機

關是議會經過立法所成立的組織，獨立於其他內閣機關，並且具有檢查、政策建

議、提供諮詢、核發執照、審核或強化管制政策執行的權力，其獨立性充分表現

在財政預算、人事任命，以及實際運作等方面，具有一定程度的自主性，並且使

政府的管制政策更趨於一致、容易發展出長期性的管制政策、決策時更具有透明

性與課責性，不但管制機關與被管制團體產生更多信任，更重要的是免於不當的

政治干預（BRTF, 2003）。同樣的，Majone（1997）亦認為，歐盟的管制政策由

早期的強調控制，近年來開始轉向提供資訊與強化合理說服的方向發展，因此歐

盟的新管制機關首要的工作，在於不斷透過獨立性的維持，建立信任與專業的聲

譽。因此，對歐盟而言，管制機關的獨立性不僅表現在免於單一國家的政治干擾，

更要遠離歐盟委員會與國會所代表的跨國政治因素。 

從表 2 當中可以發現，獨立管制機關在歐美等國家中呈現出相異其趣的面

貌。對英國與歐盟而言，學習美國的經驗，設立獨立管制機關，不但成功的跨越

政府體制上的差異，發揮其應有的功能，更重要的是，能夠依照本身的需求加以

調整，展現出各自獨特的特色。但是就另一方面來看，如何使此類機關受到適當

的監督與管理，保有一定的課責性，卻是兩者必須共同面臨的挑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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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2 歐美設立獨立管制機關的比較分析 

 美國 英國 歐盟 
政府體制  總統制  內閣制  超國家的禮讓

制度 
出現的背景  激進改革時期 

 經濟管制時期 
 遵守歐盟的規

定 
 分擔監督的功

能 
 公用事業的民

營化 
 對於政府的不

信任 

 解決本身制度

設計上的能力

不足，無法處理

複雜的政策問

題 
 會員國對歐盟

的信任 

設立的目的  解決當時複雜

的經濟問題 
 制訂遊戲規

則，促進市場競

爭 

 統一歐盟的管

制政策，建立共

同市場 
重要特色  最早設立獨立

管制機關的國

家 
 多元的課責方

式成為其他國

家學習時的重

要參考 

 隨民營化的事

業而設立，亦應

用在其他管制

事業上 
 同時存在數個

獨立管制機

關，彼此監督與

制衡 

 經常採用非多

數決的決策方

式 

可能出現的課責問題  違背憲政體制

的爭議 
 容易出現人

治，成敗依賴首

長的表現 
 其他政府機關

不願意授權 

 卻乏適當的運

作架構 
 歐盟體制本身

尚未健全 

資料來源：胡至沛，2006，頁 217。 

 

1. 對英國政府來說，更佳管制小組曾指出（BRTF, 2003），獨立管制機關的課責

性來自於兩方面：對內包含機關首長的表現、年度報告所呈現的成果、接受

議會審計委員會的審計、議會審計局事後在經費使用上是否具有物有所值

（value for money）的審查，以及出席議會詢答等；對外公開管制計畫與行動

的說明、舉辦公開的決策會議、建立申訴機制、接受公開諮詢、出版政府管

制的議程、實施影響分析，政策內容上網與討論等。但是根本的問題在於，

獨立管制機關的設立，大幅改變了英國賴以為傲的內閣制精神，使得行政與

立法合一、崇尚習慣與傳統，以及重人治、輕法治，此等特質都將有所改變，

因此管制制度的法制化程度與授權，反而成為引進此類機關後，提升課責的

關鍵所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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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就具有超國家性質的歐盟來說，在管制改革的策略與作法上，多少都受到英

國政府的影響，許多都是參照其經驗而設置
3，但是實際的情況卻是遠比英國

嚴重，大致上表現在三個方面（Shapiro,1997）：第一、機關間的協調不足，

在歐盟體制下，許多管制政策並沒有在會員國層級取得共識，就直接出現在

歐盟層級，獨立管制機關只著重於本身的專業，無法解決協調性的問題；其

次、正當性的質疑，獨立管制機關強調的是技術專業與遠離政治，這些專業

技術人員在歐盟多半是透過間接民主的方式產生，其治理的正當性值得商

榷；最後、無法有效控制，在美國的制度下，獨立管制機關仍會受到來自行

政、立法與司法，三種不同權力性質的監督與控制。但是歐盟來說，本身對

於所屬機關的控制，主要還是依賴會員國代表出席管理會議，不但缺乏強制

力，更容易出現認知不同的爭議。事實上，上述的問題根源均來自於治理體

制設計上的問題，共識與相互尊重是歐盟實際運作上的特徵，卻也伴隨著效

率低落以及責任歸屬不清的後遺症。  

二、決策過程的公開透明與參與：公民參與決策是善治的一種投資及重要因

素，政府應該提供公民更廣泛的資訊、觀點及可行方案，以及改善覺得品質，相

對的，公民參與更可建立大眾對政府的信任，提升民主品質及加強公民的能力（施

永昭，2002）。此外，由一般民眾直接涉入政府的事務與決策，或是由政府立法

來制訂公民的參與計畫，可以增加行政和政治機構的代表性及回應性，加強具有

政治功效的公民感覺，以及扮演行政裁量濫用的監管角色（陳金貴，1993）。在

OECD(2001)所出版的「公民如同治理伙伴」（Citizen as Partner）報告書中便指出，

鼓勵公民參與決策制訂是促進善治的一部分，各國政府必須強化本身透明性與課

責性，提供人民適當資訊、進行公開諮詢與主動規劃參與機制。同樣的，該組織

的公共管理服務工作小組前主席 Deighton-Smith（2004）更是指出，近年來 OECD

的各會員國已經開始注意到促進「管制透明」（regulatory transparency）的重要性，

並且視其為核心的治理價值，陸續進行相關的改革活動。事實上，促進管制政策

的決策透明，以及擴大公民參與的革新，已經是 OECD 會員國普遍趨勢，並且

陸續在增加中，而在此則是就歐美近年如何促進管制透明，當中所具有的特色與

重要方式，分述如下（參見表 3）： 

                                                 
3 例如在英國的管制影響小組（RIU）常針對歐盟提出相關的改革建議，詳情請參閱其網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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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一、就決策程序而言：政府所做成的決策，攸關一般人民的權力與公共利

益，為了避免決策過程受到不當的壓力干擾，或是決策者本身的肆意亂為，建立

一套標準與統一的決策制度，便成為近年來各國政府努力的目標。然而就美、英

與歐盟的經驗而言，美國政府於 1964 年便通過了行政程序法，使各聯邦機關在

決策過程時，必須遵守的一定的程序，並且透過當中所建立的聽證、公告與意見

徵詢制度，讓一般民眾與團體能夠具有瞭解與參與政府決策的機會；反觀英國與

歐盟，仍是以行政機關所發佈的命令或是宣示為主要依據，此舉雖然能隨著環境

變化適時進行調整，但是卻伴隨著缺乏強制性與約束力的問題。 

    第二、就管制計畫的事先公開性而言：管制計畫與政策的事先公開，能夠使

一般民眾與受管制的團體預先瞭解政府的作為，進而最好相關的準備，有助於對

管制政策的順服；另外，計畫的事先公開，相關民眾與團體可以依照管制政策的

前後一致性，用來預測未來的發展，對於促進政府的信任亦有莫大的助益。對此，

英美兩國已經定期統一事先公布隔年的重大管制計畫，並且接受一般民眾的諮詢

與建議，而歐盟則是尚未建立此項制度，計畫的是否事先公布仍是由各管制機關

自行決定。 

    第三、就公開諮詢制度而言：美國依照行政程序法與總統的行政命令，規定

聯邦政府所制訂的管制法規，必須公開接受全國民眾與團體的評論，並且詳述回

復的答案與理由，一併於 60 天後刊登於政府公報上；依照英國的政策諮詢實務

規範，任何管制法規在規劃與制訂過程當中，必須徵詢相關團體的意見，並且將

結果加以公開於專屬網站；歐盟依照其發佈的的原則與標準，管制法規必須於歷

經八個星期的討論與說明，召開相關的諮詢會議，並且將相關結果加以出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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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3 歐美的管制諮詢制度 

 美國 英國 歐盟 
標準與統一的決策程

序 
 有，1964 年的行

政程序法，當中

包含聽證、公告

與意見徵詢制

度 

 無，根據更好管

制原則，以及內

閣所發佈的各

項實務運作指

南 

 無，依據治理白

皮書 

事先公開管制計畫  行動議程與計

畫 
 政府管制的行

動計畫 
 無統一公開，由

各管制機關負

責 
公開諮詢  法規草案必須

經過 60 天的諮

詢才能出版於

政府公報 

 至少 12 星期的

討論，並設有專

屬的諮詢討論

網站 

 至少 8 星期，並

於完成後的 20
天內召開諮詢

會議 
法規上網  收錄於聯邦行

政法規彙編提

供民種上網查

詢 

 由公共資訊辦

公室掌管 
 各管制機關 

管制資訊網站  OIRA 網站 
 管制資訊服務

中心 
 聯邦政府管制

資訊網站 
 聯邦政府管制

政策網站 

 由公共資訊辦

公室掌管 
 各管制機關 

公開出版  法規與諮詢結

果必須出版在

政府公報上 

 各管制機關出

版法規與諮詢

結果 

 各管制機關 

其他方式  簡單明瞭政

策，使法規用語

易懂 

 司法審核與申

訴 
 透過強化契約

促進順服 

 協約規範、透過

其他歐盟機關

參與決策過

程、建立諮詢資

料庫等 
資料來源：胡至沛，2006，頁 228。 

 

第四、管制法規與資訊的網路化：為了有助於一般民眾的瞭解與查詢，政府

的管制法規與資訊的網路化，兩者都是歐美等國在促進管制透明的重要方式，其

中又以美國在此方面的作法最為詳細，不但設立聯邦法規查詢網站，並且亦有數

個專屬的入口網站，依照政策的性質與類別，負責導引一般民眾取得正確與適當

的資訊，就此方面而言，歐盟目前仍分屬於各管制掌管，仍有待改善。 

    第五、公開出版與其他方式：歐美等國皆有將管制法規與公開諮詢的結果，

加以出版的作法：美國則是統一呈現於政府公報、英國與歐盟則是分別由各管制

機關負責。此外，歐美所建立的制度中，亦存在著其他促進管制透明的方式，例

如美國柯林頓總統的「簡單明瞭」（clear and simple）政策，避免使用艱澀難懂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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管制法規用語，讓社會大眾更容易瞭解其內容；英國則是透過司法的審核途徑與

服務契約，促進政策說服的效果；為了穩固歐盟進行治理的基礎，在會員國所共

同簽署的協約中，本身就具有提供歐盟公民參與決策的機制設計，此外，歐盟制

度的最大特色在於諮詢資料庫的建立，詳細記載各團體所代表的領域與屬性，有

助於管制機關能透迅速找到諮詢的對象。 

綜觀歐美在促進管制透明的各項作法，主要分為兩大類（Deighton-Smith，

2004）：一種是過程性工具，讓政府的各種作為更容易被民眾瞭解；另一種是則

是溝通性的工具，所關注的是政府主動告知取民眾相關訊息，以及接受諮詢與意

見交換
4，並且透過這些工具的使用，不但能減少被特定團體所俘虜的可能性，

更重要的是，能夠政府進行管制的合法性基礎，進而提升相關團體的順服、改善

管制政策的品質與效率，重新找回民眾對於政府的信任。 

三、管制影響分析的實施：美國是最早針對管制政策進行影響分析的國家，

大致上可以追溯至 1970 年代尼克森執政時期，要求各聯邦機關所提出的通貨膨

脹影響報告。本質上，管制影響分析是針對政府新舊管制政策所有的成本與效

益，所使用的一種有系統的評估，其主要的目標在於改善管制政策的品質，以及

政府對公共事務管理的能力（Kirkpatrick & Parker, 2003）。管制影響分析近年來

之所以成為各國在進行管制改革過程中，紛紛會引進的一種管理制度，主要是因

為政府透過此項制度的實施，能夠達成所謂的善治，使政策更具有一致性、避免

不確定性，對本身的管制行動與結果更具有課責性，以及使決策更具有透明性，

避免偏差與促進本身的政策課責；管制影響分析亦鼓勵政府使用公共諮詢以確認

政策所造成的成本與效益，亦可透過決策資訊的出版和清楚說明政府的管制政策

所造成的影響，以增加政府的課責性（Radaelli, 2005）。政府可以經由管制影響

分析，讓本身的管制決策更具有專業性、共識性，以及實證性，讓決策是由被信

任的專家所做的決定，務實的建立替選方案的優先順序，依照事實發現與分析，

建立起行動的標準，適當落實管制影響分析將促進政府的管制治理能力，以及促

進管制政策的效能與效率。在此則是就歐美所推動的管制影響分析，比較其內涵

分述如下： 

                                                 
4
過程性工具包含：減少過多管制政策的立法的數量、管制法規的法典化、使用淺顯易懂法規用語、上網出版、標準的決

策程序、具有諮詢過程，以及賦予適當的申訴權力；溝通性工具方面又可分為：第一、主動的諮詢：使管制機關與利害

關係人能在過程中產生對話，不只是諮詢其意見而已，其方式包含成立諮詢團體、委員會，以及舉辦公聽會，第二、被

動的諮詢：針對已公開出版的各項管制資訊，發表評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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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首先、就首長的支持度而言：雖然歐美在實施此項制度的時間先後不一，但

是都獲得最高首長的支持，透過公開宣佈實施管制影響分析，發佈詳細的指導原

則，並且讓相關人員接受必要的訓練。 

    第二、就含蓋的範圍而言：對經濟、社會與環保等可能造成「重大」影響的

管制政策，包括正在規劃、立法，以及既有的政策都必須接受評估，並且充分考

慮各種替選方案的成本效益（包含不進行管制），經過詳盡分析後才能決定採取

何種作為。雖然如此，何謂「重大」影響？除了美國政府的影響超過一億美金，

以及英國政府的兩千萬英鎊，歐盟則是對此仍未有更進一步的說明與規定。 

    第三、就品質的控制而言：公開接受諮詢與討論，以及出版評估報告，兩者

都是其實際運作上的共同作法，並且明訂有詳細的實施時間和操作程序。然而，

在審核的方式上，相較於美國的統一設置，英國與歐盟則是分屬於不同機關，或

者是由單一負責協調與彙整工作。 

    第四、就使用評估的方法而言：成本效益是主要的分析方法，並且當中必須

包含所有可能的替選方案，唯有效益大於成本時，該方案才能被採納；此外，偏

重量化的分析是另一項共同的特色，雖然歐美等國亦歡迎使用質化的分析方法，

但是在實務操作上，仍要求管制機關將其貨幣化或者數字化，以方便計算和比較。 

    第五、就過程透明度而言：歐美等國都規定，進行管制影響分析時都必須公

開接受社會大眾與相關團體的諮詢，並且將結果出版或者公開相關的網站上。 

    最後、就扮演的角色而言：管制影響分析在歐美等國政策過程中，主要扮演

事先與事後兩種把關的工作。前者是各管制機關在進行規劃與提案時，必須交付

的分析報告，以強化管制政策的必要性與正當性；後者則是作為調整現行政策的

依據，以供決策者參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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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4 歐美實施管制影響分析的對照表 

關鍵因素 美國 英國 歐盟 

分析的種

類、開始日

期，以及推

動方式 

 1977 開始進行成本

效益分析，1981 擴

大使用 

 1993 年由總統的行

政命令整合於管制

影響分析 

 當中包含各種影

響，例如環保、社

會與經濟 

 1985 年的企業順

服評估 

 1996 年的管制評

估（包含風險與

企業成本分析）

 自從 1998年所有

重要的管制必須

進行管制影響分

析 

 管制影響分析不

僅考慮成本效

益，也到廣泛分

析所有環保、社

會與經濟影響 

 唯有在替選方案

被充分考慮或者

否則，新的管制

政策才能被採

用，並且當中所

造成的效益必須

大於成本 

 1986 年歐盟議會所的

企業影響評估立法，以

便事後進行預算評估 

 1990 年代在環保、醫

療、消費者保護、性別

歧視與貿易的各種影響

評估 

 2005 年建立一套全面

性的評估程序，當中包

含對經濟、社會與環保

影響，此新程序並依照

議會的政策指導運作 

涵蓋範圍  重大的管制法案與

相關的措施 

 所有選項管制立

法都包含在內

（主要/次要立

法），並且對企

業、自願團體不

會造成不良影響

 管制影響分析亦

適用於檢視現有

的管制政策 

 對政府部門造成

影響的管制，自

2004 年亦開始納

入管制影響分析

的過程 

 將造成明顯影響的重大

管制/非管制政策 

 對主要利益團體產生明

顯影響的政策 

 新政策、政策改革，以

及對現有政策產生明顯

變革的提案 

 包含重大管制議題的政

策 

 不需經共同體決定，而

是由歐盟議會所授權的

新程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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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開討論  評估報告出版於政

府公報 

 政府確保管制影

響分析是公開於

社會大眾 

 至少為期 12各星

期的諮詢過程，

是管制影響分析

的一部份，初期

的管制影響分析

必須經過正式的

公開諮詢 

 一旦決定採取管

制，最終的影響

評估報告必須隨

法案送到國會完

成立法 

 最終報告必須盡

快公開至於相關

部門網站 

 初步的評估結果每年定

期隨議會立法與工作計

畫公開 

 所有詳細的評估結果隨

提案送立法機關（國

會、委員會），並且公

開給社會大眾 

 詳細的評估過程中包含

利害關係的諮詢 

品質控制  由 OMB 獨立審核

以及提供指導 

 每個部門都有管

制影響小組，協

助首長進行管制

影響分析 

 內閣辦公室所屬

的管制影響小組

也負責協助所有

管制影響分析的

進行，並且提供

標準化的操作指

導 

 在國會開始審查

前，部長必須在

最終報告中明確

說明採取管制措

施的確能使當中

的效益大於成本

 首相與內閣必須

確定管制影響分

析當中所有的共

 過程的監督與指導，由

秘書處所屬的策略與協

調小組負責，該小組亦

負責歐盟議會的政策議

程規劃 

 該小組可以設定議會討

論的議程，並且可以拒

絕將尚未進行影響評估

或評估品質不良的提案

排入議程，此外，提案

的選擇是依照詳細評估

的結果，並且由跨部門

聯席委員監督當中的運

作 

 涉有跨部門的諮詢過

程，因此各部門首長將

會參與其他部門的影響

評估工作，提供內部的

品質審核 

 雖然對於提出不合格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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識是經的起檢驗

的 

 除了各機關管制

影響小組的內部

評估，審計局每

年將進行事後的

評估 

影響評估結果設有正式

的懲罰機制，然而如果

配合評估程序將會受到

拒絕審查的懲罰，也迫

使其他機關必須遵守影

響評估的規定 

成本效益

分析 

 重大管制的成本與

效益的量化 

 效益必須大於成

本，特別是新採取

的政策 

 所謂重大管制是指

影響將超過一億美

金成本負擔，特別

會對某一地區或部

門造成特別的負

擔，或者對市場競

爭、就業、投資生

產或創新產生反面

效果的政策 

 將所有成本與效

益加以量化，效

益必須大於成本

 沒有明訂任何單

一的分析方法，

所有分析方法與

過程必須符合相

關操作指導 

 鼓勵首長盡快與

相關利益團進行

非正式的諮詢，

聽取如何評估各

種選項的建議，

以及廣泛諮詢各

種可用資源的來

源 

 沒有要求使用單一的分

析方法，隨個案而定，

但是必須說明所有可能

的正負面影響，並以量

化、質化或者金額等形

式適當的呈現 

主管機構  管理預算局  管制影響小組 

 議會審計局 

 歐盟議會、秘書處、策

略與協調小組 

 更佳管制與影響評估部

門 

資料來源：本文整理自 OECD（2004）所提出的調查報告。 

 

    1997 年 OECD 曾對加拿大、英國、美國與澳洲等四個會員國，進行了第一

次管制影響分析調查，並且針對這些國家的運作經驗歸納出了 10 項最佳實務經

驗5，提供有意願發展該項制度的國家參考，並於 2004 年再次出版了第二次的調

查研究結果，將調查的範圍擴及到包含歐盟在內的 31 個國家。從這兩次的調查

研究中，不難發現管制影響分析已經是各國願意採用的一種管理制度，並且依照

                                                 
5 這 10 項最佳實務經驗包括：必須獲得首長最大的政治承諾，並且加以推動、仔細分配進行管制影響分析的責、訓練

管制機關、使用一致與彈性的分析方法、發展與執行資料蒐集的策略、鎖定管制影響分析的成果、與政策制訂過程的整

合，並且進早開始、各機關成果的溝通、評估結果的廣泛公開，以及視管制影響分析如同政府新的管制政策，盡力推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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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97 年所歸納出的最佳實務經驗，陸續發展出不同制度類型，成為各國政府在

進行管制改革與管理時，當中所使用一項重要策略性工具，強化政府在管制上的

治理能力，進而提升政策的品質。 

總之，如同許多國際組織以課責、參與、透明等標準，作為評斷政府是否達

成善治的依據，對於管制治理而言，亦包含類似的精神在其中，並且具體表現在

相關的制度設計與實際運作上。同時為了提升服務的品質，歐美等國在管制制度

上亦有所調整，以增強政府的課責性、決策透明與衡量政策的利弊得失等作為治

理方式的主軸。 

 

肆、評論與反思 

Lodge（2005）曾指出，各國的管制改革是一種政策的標竿學習（policy 

benchmark），主要透過參照各國的最佳實務經驗，以政策調適與學習方式達到相

似的效果，亦可稱為是政策移轉與經驗學習（policy transfer and lesson drawing）。

然而，美國是世界上實施管制治理歷史最悠久的國家，各國政府所研擬的相關制

度，大多亦是參照其設計而加以學習與仿效。事實上，歐美等國所呈現的經驗是

否完美無暇，值得全面的推廣與擴散，在此則是提出以下觀點加以說明： 

一、有關制度設計的課責性而言：管制審核機制的建立都與影響分析的實施

密切相關，從歐美的經驗當中亦可獲得證實。管制影響分析在近年來獲得各國普

遍的引進採用
6，其主要原因有二（Radaelli, 2003）：首先、為了解決國內所面臨

政策失靈危機，必須改變傳統的政策或慣用的工具，而在這個過程當中，管制影

響分析不失為是一種好的選擇；其次、各國的最佳實務傳遞與標竿學習，提供各

國在面臨類似的情況時，一個重要的參考對象，更加速了擴散的範圍與幅度。為

了審查管制影響分析成果，各國政府多半在推動此制度時，皆會成立負責審核各

部門所提出的分析報告的機制，大致上可分為集中審查（例如美國）、分散審查

（例如英國），以及負責資訊整合送交國會的類型（例如歐盟）。但是，不論是哪

一種類型的設計，皆會面臨到同樣的問題：如何設定一致的審核標準，成本與效

益的計算問題，更重要的是，審核機制是否為受到政治因素的干擾，對各部門進

                                                 
6
關於審核機制的建立，目前在我國仍處於規劃階段，至今經建會陸續進行三次的委託研究。然而在丘昌泰與廖元豪（2002
與 2003）的研究中，曾建議經建會負責我國管制審核工作的機關

6
，並且在於未來成立專責的管制影響分析局，但是仍

未有共識出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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行實質控制，或者產生報喜不報憂的行為。 

其次、有關獨立管制機關的建制與課責性問題，則是另一項必須關注的重

點。事實上，美國是最早成立獨立管制機關的國家，其角色與定位，長期以來本

身就是充滿了爭議，當中最主要的爭論焦點在於，此類機關的存在是否破壞了美

國憲法所規範的三權分立的基本原則
7。然而，此種強調獨立與專業的特殊政府

類型，卻成為世界各國自 1970 年代末期以來紛紛學習效法的對象，理由何在？

Gilardi（2001a、2001 b）曾指出，政治人物不想制定管制政策，轉向將決策權力

授權給獨立管制機關的原因，主要有二：第一、解決人民對於政府普遍不信任問

題，可以將管制政策失靈的風險移轉給獨立管制機關，並且降低決策成本，畢竟

政府的管制事物多半是非常複雜與專業，大多數的政治人物缺乏處理能力；第

二、減少政治上的不確定性，使本身所提出的政策不會因為下台而消失，授權給

獨立管制機關使管制政策能夠延續；政府將管制能力授權給獨立機關以強化本身

的政策信任，特別是在民營化之後，政府依然能夠進行公平的管制；此外，當國

內反對設立者越少，以及政府管制的項目越趨於複雜，此種授權給獨立管制機制

的情況更是明顯
8。雖然如此，設立獨立管制機關以處理複雜的事務，在各國本

身並不是毫無爭議的，關於此點，近年來在我國對於國家通訊傳播委員會9的設

立，當中所產生的爭議情況亦是特別明顯，對此，司法院大法官會議亦做出 613

號的釋憲解釋10，缺也遺留了許多尚未釐清的問題11。 

    事實上，對於課責性的要求，除了制度上的設計問題外，另一個最容易被人

忽略的問題則是出現在機關本身的行為表現上。James（2000）曾指出，政府的

管制失靈主要分為三種類型：被特定團體俘虜、管制機關追求本身的利益，而忽

略的公共利益，以及制訂出管制成本過高的政策，難以推動。在這三種類型當中，

與管制機關有關者，屬於前面兩者。對此，Stern（1997）指出獨立管制機關的課

責大部分是來自於運作上的一些合法要求，這些包含清楚瞭解機關本身的職責，

                                                 
7
有關美國對於獨立管制機關是否違憲爭議的說明，請參閱丁靜儀「獨立機關之理論基礎」（1987）一文有詳細論述。 

8
這樣論點在 Gilardi 後續的實證研究中獲得的證明，其歷年來的研究，主要鎖定在解釋獨立管制機關的在各國興起原

因，並提出八種擴散的方式，以及針對西歐各國進行實證的調查研究。 
9
依照民國 93 年 6月 23 所公布的「中央行政機關組織基準法」，當中的第 32 條對於獨立機關的規定，我國目前規劃與建

制的獨立機關，包括中央選舉委員會、公平交易委員會、金融監理委員會、國家通訊傳播委員會、中央銀行等五個為限，

除了中央選舉委員會之外，其他機關在他國家的發展經驗中，皆被認定為具有強調管制色彩的組織，而國家通訊傳播委

員會是我國目前第一個依法正式設置此種類型的機關，其他四個機關仍在修法改制中。 
10
 司法院大法官會議所提出的 613 號解釋，主要的重點有四：第一、認為 NCC 委員產生的方式，剝奪了行政院的人事權；

第二、由立院各黨團依照比例組成審查團，審核委員資格，違背獨立機關建制的目的，此種委員產生定期失效；第三、

行政院院長具有任命此類機關首長的權力；第四、不得另行設立行政救濟程序。 
11
 關於此點可參閱「月旦法學」期刊的第 136 與 137 期，當中有許多國內法律學者對 613 解釋發表不同的意見與看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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遵守運作上相關的法律要求，以及提供受管制者適當申訴的機會。實際上依照美

國與各國運作的經驗，獨立管制機關仍然會受到來自行政、立法與司法等，至少

三種不同來源的監督與控制
12。然而，真正的關鍵仍是在於一些確保機關課責的

非正式途徑上，也就是一個成功的管制機關必須能夠公正地採取行動，賦予決策

充分與合理的理由，以獲得社會大眾對其的尊重，建立起良好的機關聲譽（Stern 

& Holder,1999）。 

    二、有關決策過程的透明與參與而言：為了使政府的行政行為遵循公正、公

開與民主之程序，確保依法行政之原則，以保障人民權益，提高行政效能，增進

人民對行政之信賴，各國政府多半皆制訂有成文或非成文的政府行政程序要求，

以使得運作過程更能公開與透明。此外，OECD（2001）也曾提出三種強化政府

與民眾之間連結的方式：第一種是單向的提供資訊，政府透過公開文件紀錄、機

關公報，以及政府網站，被動的提供民眾所需求的資訊；第二種是屬於雙向的諮

詢，政府負責設定需要諮詢的議題以及管理整個運作過程，使得民眾具有向政府

提供相關資訊的機會，獲得適時的回饋意見；最後一種則基於治理伙伴關係所呈

現的積極參與，一般民眾能夠積極的參與政府的決策制訂過程與內容，並且與政

府共享政策議題的決策、議程的安排，以產生政策對話的效果。由於政府的政策

影響著民眾的權力與生活，為了其更佳透明與公開，設立健全與完善的配套的確

是有其需要，此舉不但使政府的政策更能讓民眾清楚瞭解，並且能夠公開接受各

種建議與意見，促進民主治理的發展。此點從政府管制的角度而言更顯得重要，

畢竟唯有在一個公正、公開與透明的政府行政程序下，政府才能充分接受各方的

意見，更謹慎的制訂管制政策，取得行動的合法性基礎，進而保障大多數人的公

共利益。然而，真正問題關鍵不是在於制度設計本身，而是在於政府從事治理的

心態，是否願意將民眾視為是治理的伙伴，主動與積極的分享相關資訊、傾聽其

心聲，透過對話的方式提出合情合理的政策，強化民眾對政府的信任，展現追求

民主的決心。 

    三、有關管制影響分析制度的建立而言：Radaelli(2005）認為管制影響分析

具有兩種特性：第一、清楚呈現政策問題，呈現出政策問題所可能存在的各種風

險與需求，以及是否存在在改善現況的機會；第二、強調透明、課責的政策規劃

                                                 
12
 行政機關可用的方式包括遵守行政程序、關首長的任命以及重複授權等；立法機關則是預算審查、業務報告與管制法

規的立法；司法機關主要是夠過事後的審核，以及接受相關的不滿訴訟，以約束機關的決策與行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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過程，使用公開諮詢與實體證據，以合乎自然與社會科學的驗證標準，仔細考慮

多元選項，並且可以針對不同政策屬性使用不同的分析方法，達到事前審核是事

後監督的效果。但是如同 OECD（1997b，2004）所進行的調查報告所顯示，推

動此制度的首要關鍵，並不是在於分析政策所需要的專業技術與能力，而是在於

最高行政首長是否具有意願加以貫徹。由於此項制度特別強調理性分析、公開諮

詢，以及建立審核機制，這些都將必須使過去政府視為「黑箱作業」的決策制訂

過程，全面攤在陽光下，使得當中的各種可能在的利益與缺失都必須檢驗，如此

一來使得能夠私下運作的空間將大幅減少。 

良善管制治理的建立，它與目前各國所進行的管制改革運動密切相關，本質

上亦是一種善治的表現，並且呈現出三項特色（胡至沛，2006）：第一、政府角

色的轉變：政府不在是唯一的服務提供者，以及社會秩序的維護者，當市場與公

民社會具有一定的治理能力時，可以選擇開放給其參與提供，政府的職責僅在監

督與管理，以及維護公共利益；第二、致力於調整政府管制制度：有效扮演監督

與管理的角色，以及面對開放給民間提供服務所衍生的複雜性問題；第三、追求

管制政策品質的提升：由於政府的管制政策，所多半涉及到民眾的權力與利益，

或者必須付出高額的成本才能實現，唯有在經過充分的考量下，才能有效達成預

期的目標。影響分析的實施便成為當中一項重要的手段，使政府與民眾能夠充分

瞭解各種實施的可行性與產生的影響，不但有助於選擇最佳的行動，亦可提高順

服程度。然而從歐美等國的運作經驗與部分引用於我國的實例，當中不難發現，

此種治理理念得實踐，仍是有一定的制度環境，以及文化與習慣等配合下，才能

達到預期的成效。 

     

伍、結論 

    如前所述，管制治理和各國的所推動的管制改革，以及強調獨立與專業的管

制國家再次興起密切相關。事實上，國內不乏對於此種治理理念的引用與討論，

大致上可以分為幾種類型：第一、理念的介紹與釐清，例如張其祿（2004、2006a、

2006b）與鄭國泰（2003、2006a、2006b）等人的研究當中，皆有提及相關的概

念輿論述；第二、獨立管制機關的設計與探討，而這類型的研究隨著我國在此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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域的建制，成果日趨豐富13；第三、管制影響分析制度的介紹，除了經建會的委

託研究外，近年來亦開始出現對於此種制度的探討
14。然而，撰寫本文的最大目

的，則是希望透過比較的方式，以三項指標：課責性、公開透明與參與、以及管

制影響分析，做為論述建構所謂「良善管制治理」的依據，並且亦提出了相關的

建議與省思。事實上，綜觀近年來在相關許多政府管制的研究當中，亦開始使用

「更佳管制」（better regulation）一詞，以描述良善管制治理所追求的課責、透明

與參與，以及實施影響分析等目標，此種情況特別出現在對於英國與歐盟等會員

國的分析與討論中。因此，本文的最後則是以歐美等國在此方面的最新發展，提

出相關的研究思考方向與建議： 

首先、就美國的情況而言：討論焦點主要集中在審核機制的成效（Bagley & 

Revesz,2006；Graham,2007）、總統對於管制政策制訂過程的影響（Shapiro,2006），

以及布希總統所發佈的 13422 號行政命令，以修正之前的 12866 號行政命令

（Katzan,2007；Strauss,2007）； 

    其次、就英國的情況而言
15：研究的焦點主要鎖定在如何強化管制政策的執

行成效，以及制訂強化執行的契約；成立地方政府的更佳管制局（better  

regulation office）；對於社會性管制政策的風險（risk）研究；簡化管制政策的措

施；重新修正影響評估的指導原則。 

    最後、就歐盟的情況而言：推動更佳管制成為近年來主要的方向，特別是管

制影響分析的實施，對此歐盟議會（European Commission）於 2006 年重新修訂

影響分析的實施指導原則；以實證的資料，分析歐盟各會員國設立獨立管制機關

的原因（Gilardi,2007），以及解釋其獨立性（Thatcher,2005）。 

    綜合以上歐美等國目前所致力的發展方向，其共同的焦點皆在於如何使管制

影響分析此項制度更趨於完善，更能夠有效的符合該國的制度設計，產生提升管

制政策品質的效果。此外，Malyshev（2006）則是歸納 OECD 在過去 20 多年來，

所產生的實證調查數據，顯示各會員國在已經大幅使用管制影響分析與行政簡化

（administration simplification）改善本身的政策設計、利用公開諮詢（public 

consultation）的方式增加管制政策的透明性，並且以設置中央集權式的審核機制

與獨立管制機關，作為改善政府本身管制制度的主要手段。然而，OECD 所訴求

                                                 
13
此種類類型的研究，例如莊國榮（2002）、蔡茂寅（2004）、陳明仁（2005）、陳暉淵（2005）、周志宏（2006）。 

14
 此種類類型的研究，例如鄭國泰（2006b、2007）、朱鎮明（2006）、張其祿（2006a）。 

15
 詳情請參閱英國更佳管制執行處（BRE）的網站：http://www.cabinetoffice.gov.uk/regulation/refor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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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經驗與主張，正好與本文所企圖建構的良善管制治理不謀而合，因此，如同

Minogue 與 Carino（2006）的看法，對於政府管制的研究，不應只侷限於傳統的

法律與經濟的觀點，而是應配合當代強調治理的概念，需要更多學科領域研究者

投入進行研究。 

最後，必須強調的是，本文所述的主題：管制治理，其興起背景與新公共管

理的緣起，有著極大的相似之處與關連性。對此，Minogue（2002）亦認為新公

共管理與管制改革在本質上是相關的，管制改革所產生的管制政策創新也是新公

共管理當中的一部份，管制改革與新公共管理同樣是在回應由凱因斯主義所主張

穩定、分配性，並且帶有強烈公共利益的國家，以及採取「命令與控制」管制類

型的政府失靈現象。然而，在建構良善管制治理的過程中，需要在相關制度上進

行某種程度的調整，例如建立管制機關，透過監督管理市場機制以維護公共利益

（特別是已經民營化的產業）；推動管制影響分析時所需要的審核機制、專業人

力、預算與訓練經費等。此種現象是否如同 Hood 等人（1999）對於英國當時所

進行的管制改革的描述：「管理管制活動本身是個重要的議題，因為政府內的管

制活動本身是個不受管制的產業」，為了有管理改革的過程，反而使得政府內部

的管制活動（regulation inside government）不斷的膨脹，使得政府部門的數量、

規模與預算不斷的成長，此種情況是否會與新公共管理，或者是政府再造所主張

的「小而美」與「組織精簡」（downsizing）主張，產生矛盾與衝突？仍有後續的

研究與觀察，亦是行政學界的研究者，可以思考與發展的方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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